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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
大
寶
積
經
》
裡
有
這
樣
一
段
話
，
是
世
尊
所
說
：

善
男
子
！
當
知
提
婆
達
多
是
大
利
益
菩
薩
！
善
男

子
！
如
今
提
婆
達
多
放
大
醉
象
，
欲
害
如
來
，
亦

於
耆
闍
崛
山
推
下
大
石
。
俱
是
如
來
方
便
示
現
，

非
業
報
罪
。
何
以
故
？
由
此
方
便
，
利
益
無
量
眾

生
。
  32 

這
裡
所
謂
的
「
方
便
示
現
」
，
是
為
了
達
到
教
化
眾
生
的

目
的
，
提
婆
達
多
「
示
現
」
為
惡
魔
，
與
釋
尊
對
著
幹
，
佛
祖

並
不
記
恨
，
而
是
慈
悲
為
懷
。
不
但
如
此
，
世
尊
前
生
與
提
婆

達
多
的
鬥
爭
，
也
是
一
種
「
示
現
」
，
其
目
的
也
是
這
樣
。
如

在
《
大
方
廣
善
巧
方
便
經
》
裡
，
佛
回
答
智
上
菩
薩
的
提
問
時

，
說
：

念
昔
為
菩
薩
時
，
彼
提
婆
達
多
在
在
處
處
，
常
隨

於
我
。
何
以
故
？
彼
提
婆
達
多
雖
來
我
所
，
伺
求

嬈
害
，
而
能
令
我
圓
滿
六
波
羅
蜜
多
，
能
令
無
量

眾
生
得
大
利
益
。
所
謂
若
時
欲
令
眾
生
得
大
快
樂

，
我
不
能
行
佈
施
攝
法
，
提
婆
達
多
即
來
我
所
，

乞
妻
子
奴
婢
、
頭
目
手
足
。
我
於
爾
時
，
皆
悉
能

舍
，
以
能
舍
故
，
彼
作
是
言
：
「
如
是
，
名
為
難

行
之
行
，
能
令
眾
生
起
發
善
根
。
」
我
作
是
施
時

，
有
無
量
眾
生
起
愛
樂
心
，
於
佈
施
行
，
得
淨
信

解
。
又
復
若
時
，
我
以
菩
提
願
力
，
住
淨
戒
行
，

提
婆
達
多
來
我
所
，
欲
破
淨
戒
。
我
於
爾
時
堅
固

不
動
，
不
壞
戒
行
，
有
無
量
眾
生
見
是
事
已
，
悉

住
清
淨
戒
地
。
又
復
若
時
，
提
婆
達
多
於
我
起
其

忿
恚
、
打
罵
，
我
於
爾
時
，
不
生
嗔
恨
，
住
忍
辱

心
，
有
無
量
眾
生
見
是
事
已
，
皆
住
忍
行
。
所
有

精
進
、
禪
定
、
智
慧
等
行
，
以
提
婆
達
多
故
，
我

皆
圓
滿
，
及
令
無
量
眾
生
得
大
利
益
。
智
上
！
當

知
彼
提
婆
達
多
，
雖
於
我
所
，
欲
生
嬈
害
，
而
能

令
我
增
長
善
法
，
為
諸
眾
生
，
作
利
益
事
。
是
故

調
達
沒
有
害
佛
與
殺
羅
漢
尼
的
動
機
（
三
）

夏
金
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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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
知
，
諸
佛
如
來
以
善
巧
方
便
故
，
於
諸
眾
生
，

隨
所
施
作
，
皆
令
不
壞
所
有
報
應
。
又
復
如
來
，

於
眾
生
界
，
普
遍
觀
察
，
有
某
眾
生
造
如
是
因
，

得
如
是
報
，
隨
所
觀
已
，
設
諸
方
便
，
而
為
化
度

？
  33 

如
果
按
照
南
傳
經
典
以
及
《
律
藏
》
等
文
獻
所
記
載
的
那

樣
，
提
婆
達
多
不
僅
是
真
心
謀
害
佛
陀
，
而
且
在
過
去
世
時
，

也
是
一
直
與
釋
迦
佛
的
前
身—

—

修
菩
薩
行
時
，
也
是
真
實
相

與
謀
害
，
按
因
果
報
應
的
法
則
，
提
婆
達
多
應
當
墮
入
地
獄
、

長
期
遭
受
無
限
痛
苦
之
報
應
，
無
有
出
離
，
豈
能
夠
生
生
世
世

與
佛
相
遇
，
且
今
世
又
與
世
尊
為
同
一
眷
屬
？
  34
更
何
況
，
提

婆
達
多
還
相
貌
莊
嚴
，
身
高
一
丈
五
尺
四
寸
，
僅
次
於
佛
之
丈

六
之
身
；
並
具
足
佛
陀
三
十
二
相
中
的
三
十
相
，
僅
缺
乏
千
幅

輪
相
與
金
色
身
相
二
相
而
已
！
  35

同
理
，
根
據
《
優
婆
塞
戒
經
》
的
記
載
，
要
想
獲
得

三
十
二
相
，
必
須
做
到
「
於
無
量
世
，
樂
以
善
眼
和
視
眾
生
」

或
「
供
養
師
長
、
諸
佛
菩
薩
，
頭
頂
禮
拜
，
破
憍
慢
」
或
「
佈

施
持
戒
，
修
集
道
時
，
其
心
不
動
」
或
「
常
化
眾
生
，
令
修
施

、
戒
一
切
善
法
」
等
二
十
八
種
行
為—

—

其
中
有
的
行
為
可
以

獲
得
兩
種
或
兩
種
以
上
的
福
報
，
如
「
於
無
量
世
中
，
自
無
兩

舌
，
教
他
不
為
，
」
得
「
上
身
」
、
「
頰
車
」
「
皆
如
師
子
」

二
相
；
又
如
，
「
以
十
善
法
，
教
化
眾
生
；
眾
生
受
已
，
心
生

歡
喜
；
常
樂
稱
揚
，
他
人
功
德
，
」
則
獲
「
四
十
齒
」
、
「
白

淨
」
、
「
齊
密
」
三
相
  36—

—

如
此
長
期
累
積
功
德
，
才
能
成

功
，
難
度
不
小
。

由
此
可
見
，
提
婆
達
多
在
過
去
世
，
所
作
善
業
之
多
、
之

廣
，
才
能
得
到
與
難
陀
一
樣
的
三
十
相
莊
嚴
之
福
報
  37
！
倘
若

如
《
律
藏
》
等
所
言
，
提
婆
達
多
真
的
生
生
世
世
與
世
尊
為
敵

，
那
麼
，
此
三
十
相
之
福
德
則
從
何
而
來
，
又
應
作
何
解
釋
呢

？

也
許
有
人
會
問
，
佛
經
裡
相
互
矛
盾
之
說
不
少
，
為
何
獨

定
此
說
為
確
？
的
確
，
世
尊
說
法
，
並
無
定
說
，
因
時
、
因
地

、
因
人
而
異
其
說
的
現
象
，
非
常
普
遍
。
但
是
，
浩
瀚
的
三
藏

十
二
部
經
論
，
雖
然
諸
說
紛
呈
，
但
有
一
不
成
文
的
規
矩
都
是

普
遍
遵
守
的
，
即
不
能
違
背
因
果
報
應
的
法
則
！
哪
怕
是
外
人

看
來
貌
似
掃
蕩
一
切
的
大
乘
空
宗
，
也
是
如
此
，
因
為
這
是
佛

教
立
教
的
根
基
之
一
。
所
以
，
即
便
是
一
貫
蔑
視
權
威
之
說
的

禪
宗
，
敢
於
呵
佛
罵
祖
，
卻
也
有
百
丈
禪
師
「
不
昧
因
果
」
的

嚴
厲
告
誡
  38
。
其
深
層
原
因
，
即
在
於
此
。

再
者
，
調
達
是
聰
明
之
人
，
「
素
知
種
種
外
書
、
星
宿
，

相
人
吉
凶
，
天
地
怪
相
。
」
他
通
過
觀
察
無
畏
王
子
、
阿
闍
世

王
子
之
相
，
惟
後
者
「
王
相
明
瞭
」
所
以
，
決
定
「
以
神
通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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攝
取
，
」
作
為
自
己
的
檀
越
  39
，
並
如
願
以
償
。
王
子
不
僅
為

之
修
建
精
舍
，
還
日
以
三
百
釜
精
美
飲
食
供
養
，
因
而
在
僧
眾

中
引
起
強
烈
的
震
動
。
  40 

提
婆
達
多
與
其
弟
阿
難
出
家
之
時
，
均
一
度
受
阻
  41
，
但

剃
染
後
，
多
年
修
行
，
深
有
所
得
，
數
次
謀
害
未
成
之
後
，
難

道
連
「
等
正
覺
終
不
為
他
人
所
害
」
的
道
理
都
不
能
明
白
嗎
？

世
尊
的
神
力
甚
為
高
超
，
連
阿
闍
世
太
子
也
知
道
得
一
清
二
楚

，
並
特
別
提
醒
過
  42
，
能
輕
易
被
謀
害
嗎
？
反
過
來
說
，
佛
陀

都
能
輕
易
被
害
，
那
還
能
稱
為
「
佛
陀
」
嗎
？
  43 

這
是
提
婆
達
多
甘
願
犧
牲
自
己
，
隨
時
作
為
「
冤
家
」
的

面
目
出
場
，
使
得
釋
尊
得
以
圓
滿
完
成
既
定
的
「
示
現
」
程
式

，
從
而
推
高
其
偉
大
形
象
，
使
佛
法
久
住
於
世
。
只
有
這
樣
，

我
們
才
能
理
解
為
何
調
達
一
墮
入
地
獄
，
佛
陀
就
派
目
犍
連
（

一
說
阿
難
）
前
去
探
望
、
慰
問
的
原
因
所
在
  44
，
並
且
先
後
兩

次
為
之
授
記
：

一
次
是
在
《
增
一
阿
含
經
》
裡
，
授
記
為
南
無
辟
支
佛
；

另
一
次
是
在
法
華
會
上
，
為
之
授
記
：
未
來
當
得
作
佛
，
號
天

王
如
來
。
  45 

與
此
同
時
，
稱
揚
提
婆
達
多
過
去
劫
來
即
是
佛
陀
之
師
  46

，
其
他
大
乘
經
典
則
讚
頌
提
婆
達
多
是
大
菩
薩
！
  47 

面
對
這
樣
的
隆
遇
，
再
與
另
外
一
些
在
佛
陀
時
代
同
樣

因
為
違
背
戒
律
或
行
其
他
惡
事
而
墮
入
地
獄
的
比
丘
僧
相
比
較

，
則
可
以
看
得
更
清
楚
一
些
。
例
如
，
善
星
、
拘
迦
離
、
帝
舍

、
末
佉
梨
四
人
，
還
有
成
就
貪
欲
、
嗔
恚
、
愚
癡
三
不
善
法
而

入
地
獄
的
手
比
丘
、
《
大
佛
頂
首
楞
嚴
經
》
裡
的
四
禪
無
聞
比

丘
  48
，
以
及
誣
佛
兩
舌
之
比
丘
與
師
利
羅
比
丘
等
  49
，
他
們
所

犯
之
罪
惡
與
提
婆
達
多
的
所
作
所
為
比
起
來
，
不
啻
有
天
壤
之

別
。

拘
迦
離
，
不
過
因
為
惡
意
誹
謗
舍
利
弗
、
目
犍
連
而
入
紅

蓮
（
一
說
「
缽
投
摩
」
或
「
婆
曇
摩
」
）
地
獄
  50
；
而
末
佉
梨

之
墮
焰
光
泥
梨
，
是
由
於
「
教
無
數
眾
生
，
使
行
邪
見
：
顛
倒

之
想
，
計
有
無
之
想
。
」
  51
帝
舍
比
丘
，
則
因
「
斷
聖
眾
應
器

，
遺
餘
」
而
進
入
等
害
地
獄
  52
。
善
星
的
事
蹟
，
留
待
本
書
的

第
四
章
予
以
討
論
，
此
處
從
略
。

對
於
上
述
諸
人
，
世
尊
一
概
未
予
拯
救
，
善
星
還
是
佛
陀

之
子
呢
  53
，
但
對
罪
大
彌
天
而
墮
阿
鼻
地
獄
的
提
婆
達
多
，
卻

一
再
予
以
關
照
，
二
者
形
成
了
鮮
明
的
對
比
。
對
大
眾
始
終
一

視
同
仁
的
釋
尊
，
怎
會
如
此
不
公
，
難
道
不
是
太
奇
怪
了
嗎
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 32.�
《
大
寶
積
經
》
卷
一
百
八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一
冊
，
第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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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

七
頁
中
。

 33.�
《
大
方
廣
善
巧
方
便
經
》
卷
四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二
冊
，

第
一
七
八
頁
上
。

 34.�
誠
如
《
大
方
等
無
想
經
》
卷
四
所
說
：
「
若
言
提
婆
達
多
是

地
獄
人
，
云
何
得
與
如
來
法
王
同
一
種
姓
？
地
獄
眾
生
得

與
如
來
同
眷
屬
者
，
亦
無
是
處
。
若
言
提
婆
達
多
無
量
世

中
造
作
諸
惡
，
應
無
量
世
地
獄
受
報
，
云
何
得
與
如
來
一
處

？
若
與
如
來
同
一
處
者
，
當
知
是
人
，
非
是
弊
惡
。
」
（
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二
冊
，
第
一○

九
六
頁
上
）
當
時
世
尊
是

菩
薩
，
調
達
是
「
地
獄
人
」
，
「
二
人
各
行
，
一
人
趣
東
，

一
人
向
西
，
步
步
相
遠
，
而
常
違
背
，
云
何
為
伴
、
得
相
值

耶
？
」
（
堅
意
菩
薩
《
入
大
乘
論
》
卷
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
三
十
二
冊
，
第
四
十
四
頁
下
）
其
實
，
在
過
去
世
「
提
婆
達

多
亦
為
主
權
者
之
時
，
對
於
諸
地
方
加
以
保
護
，
令
造
橋
樑

、
集
會
堂
、
福
堂
，
施
與
沙
門
、
婆
羅
門
、
貧
窮
乞
人
之
所

望
。
彼
依
其
報
，
生
生
世
世
獲
得
榮
位
。
」
（
南
傳
《
彌

蘭
陀
王
問
經
》
之
「
難
問
」
，M

endakāram
bhakatha, 

M
ilindapañha, pp.282-3

）

 35.�
參
閱
《
佛
說
十
二
遊
經
》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四
冊
，
第

一
四
六
頁
下
）
。
龍
樹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卷
十
四
云
：
「
提
婆

達
多
大
得
供
養
，
而
徒
眾
尠
少
，
自
念
：
『
我
有
三
十
相
，

減
佛
未
幾
，
直
以
弟
子
未
集
；
若
大
眾
圍
繞
，
與
佛
何
異
？

』
如
是
思
惟
已
，
生
心
破
僧
，
得
五
百
弟
子
；
舍
利
弗
、
目

犍
連
說
法
教
化
，
僧
還
和
合
。
」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廿
五
冊

，
第
一
交
四
頁
下
）

 36.�
除
上
述
之
外
，
其
餘
的
行
為
有
「
於
無
量
世
，
恒
以
軟
語
、

先
語
、
實
語
，
教
化
眾
生
」
、
「
不
誑
一
切
諸
眾
生
」
、
「

供
養
父
母
、
師
長
、
善
友
，
如
法
擁
護
一
切
眾
生
」
、
「
至

心
受
持
第
一
、
第
四
優
婆
塞
戒
」
、
「
善
受
師
長
、
父
母
、

善
友
所
教
勅
」
、
「
以
四
攝
法
，
攝
眾
生
」
、
「
以
手
摩
洗

師
長
、
父
母
身
，
除
去
垢
穢
，
香
油
塗
之
」
、
「
至
心
聽
法

，
至
心
說
法
，
為
壞
生
死
、
諸
過
咎
」
、
「
常
施
一
切
眾
生

病
藥
」
、
「
終
不
欺
誑
一
切
賢
聖
、
父
母
、
師
長
、
善
友
、

知
識
」
、
「
見
怖
畏
者
，
能
為
救
護
；
心
生
慚
愧
，
不
說
他

過
，
善
覆
人
罪
」
、
「
親
近
智
者
，
樂
聞
樂
論
；
聞
已
樂
修

，
樂
治
道
路
，
除
去
棘
刺
」
、
「
常
施
眾
生
房
舍
、
臥
具
、

飲
食
、
燈
明
」
、
「
可
瞋
之
處
，
不
生
瞋
心
；
樂
施
眾
生
，

隨
意
所
須
」
、
「
善
能
分
別
善
、
不
善
相
；
言
無
錯
謬
，
不

說
無
義
；
可
受
之
法
，
口
常
宣
說
；
不
可
受
者
，
不
妄
宣
傳

」
、
「
修
欲
界
慈
，
樂
思
善
法
」
、
「
不
待
求
已
，
然
後
方

施
」
、
「
至
心
受
持
，
十
善
法
教
，
兼
化
眾
生
」
、
「
自
不

惡
口
，
教
他
不
為
」
、
「
等
以
慈
善
，
視
怨
親
」
、
「
宣
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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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法
，
實
法
不
虛
」
、
「
頭
頂
禮
拜
一
切
聖
賢
、
師
長
、
父

母
，
尊
重
、
讚
歎
，
恭
敬
供
養
。
」
（
《
優
婆
塞
戒
經
》

卷
一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廿
四
冊
，
第
一○

三
八
頁
下-

一○
三
九
頁
下
）

 37.�
《
佛
本
行
集
經
》
卷
五
十
六
云
：
「
於
時
，
難
陀
可
喜
端
正

，
諸
人
樂
觀
。
有
三
十
相
，
具
足
不
闕
；
身
體
金
色
，
高
下

四
指
，
不
及
如
來
。
」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三
冊
，
第
九
一
二

頁
中
）
後
來
的
《
彌
蘭
陀
王
問
經
》
中
，
那
先
比
丘
也
指
出

，
在
過
去
世
，
菩
薩
（
指
釋
尊
）
與
提
婆
達
多
分
別
以
各
種

身
份
修
行
，
有
許
多
時
候
提
婆
達
多
還
勝
過
菩
薩
呢
。
又
說

，
提
婆
達
多
主
政
時
，
嘗
下
令
建
造
橋
樑
、
集
會
堂
或
福

堂
，
佈
施
給
沙
門
、
婆
羅
門
與
窮
人
，
故
而
生
生
世
世
獲

得
福
報
（M

endakāram
bhakathā, M

ilindapañha, 

pp.278-83

）
。 

 38.�
這
則
公
案
可
參
見
《
無
門
關
》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四
十
八
冊

，
第
二
九
三
頁
上
）
，
文
繁
不
錄
。
說
的
是
，
唐
代
百
丈
禪

師
說
法
時
，
有
位
老
者
聽
後
留
下
，
自
言
往
世
亦
為
說
法
僧

人
，
因
說
法
中
，
有
人
問
：
「
大
修
行
底
人
，
還
落
因
果
也

無
？
」
老
者
答
：
「
不
落
因
果
。
」
於
是
，
五
百
生
墮
入
野

狐
身
，
故
此
向
百
丈
請
益
。
於
是
，
此
野
狐
遂
問
：
「
大
修

行
底
人
，
還
落
因
果
也
無
?
」
禪
師
云
：
「
不
昧
因
果
。
」

老
人
言
下
大
悟
，
因
此
，
脫
卻
野
狐
之
身
。
所
謂
不
落
因
果

，
也
可
稱
為
「
撥
無
因
果
」
，
說
的
是
大
修
行
者
可
以
不
受

因
果
報
應
，
自
是
大
錯
；
而
「
不
昧
因
果
」
的
「
昧
」
字
，

意
思
是
「
違
背
」
。
意
指
大
修
行
者
深
知
因
果
定
律
，
所
以

，
予
以
肯
定
。 

 39.�
參
閱
《
十
誦
律
》
卷
三
十
六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廿
三
冊
，
第

二
五
七
頁
下
）
。
《
鼻
奈
耶
》
卷
二
亦
云
：
「
調
達
至
聰
明

飜

揵
，
天
文
地
理
、
虛
空
星
宿
，
盡
明
達
知
，
遍
觀
眾
人
，

唯
太
子
阿
闍
世
王
相
備
具
：
『
此
太
子
必
作
王
無
疑
，
我
今

當
往
，
以
神
足
化
太
子
，
使
此
居
門
當
受
我
教
。
』
」
（
《

大
正
藏
》
第
廿
四
冊
，
八
五
九
頁
中
） 

 40.�
南
傳
巴
利
文
《
本
生
經
》
之
《
女
顏
象
本
生
譚
》
記
載
：
「

提
婆
使
阿
闍
世
太
子
入
信
仰
，
受
其
供
養
。
阿
闍
世
太
子

於
伽
耶
斯
舍
為
提
婆
建
立
精
舍
，
日
日
以
五
百
大
銀
盤
之

種
種
美
味
調
理
。
越
三
年
，
而
有
香
氣
之
米
飯
，
施
行
供
養

。
因
如
是
之
供
養
，
提
婆
之
信
徒
大
增
，
提
婆
與
眾
徒
皆

住
於
精
舍
之
中
。
」
（Jat.26, M

ahilām
ukhajātaka, 

E
kanipāta, K

huddakanikāya, pp.185-6

）
因
此
，

僧
團
大
眾
議
論
紛
紛
，
此
事
一
再
見
諸
於
經
、
律
、
論
中
，

恕
不
贅
引
。

 41.�
據
漢
譯
經
律
所
載
，
世
尊
「
在
家
為
菩
薩
時
，
其
阿
難
母
既

Mike
圖說
飜

Mike
矩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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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
菩
薩
功
德
巍
巍
，
威
力
顯
赫
，
遂
於
菩
薩
生
起
染
心
，
說

於
種
種
邪
異
之
言
。
爾
時
，
菩
薩
但
以
彼
親
是
其
姨
母
，
於

此
言
說
，
默
然
無
答
。
以
是
因
緣
故
，
於
菩
薩
無
有
淨
心
。

無
淨
心
故
，
恒
常
不
放
己
子
阿
難
，
舍
家
出
家
。
」
（
《
佛

本
行
集
經
》
卷
五
十
八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三
冊
，
第
九
一
九

頁
上
）
於
是
，
阿
難
遂
私
自
出
家
。
《
增
一
阿
含
經
》
卷

四
十
七
言
，
佛
不
同
意
提
婆
達
多
出
家
，
他
遂
自
己
削
髮
出

家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冊
，
第
八○

二
頁
中
）
。
但
南
傳
巴

利
文
經
典
無
上
述
二
說
。 

 42.�
阿
闍
世
所
言
：
「
如
來
有
大
神
力
，
豫
知
人
之
所
念
，
汝
今

云
何
，
乃
能
加
害
？
如
來
兼
有
諸
大
弟
子—

—

舍
利
弗
、
大

目
揵
連
、
欽
婆
羅
、
阿
菟
樓
駄
等
。
」
（
《
大
方
便
佛
報
恩

經
》
卷
四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三
冊
，
第
一
四
七
頁
中
） 

 43.�
南
傳
《
律
藏
》
四
《
小
品
》
第
七
《
破
僧
犍
度
》
載

，
佛
陀
嘗
親
對
前
來
保
護
他
的
比
丘
們
說
：
「
無
理

亦
無
機
，
以
暴
力
奪
如
來
之
命
。
諸
比
丘
！
如
來
不
會

因
被
攻
擊
而
般
涅
槃
。
…
…
如
來
非
應
防
護
。
」
（

S
aṁ

ghabhedakkhandhaka, C
ullavagga, V

in. 2 

:194

）
漢
傳
阿
含
經
亦
記
載
世
尊
自
言
：
「
如
來
之
身
，
非

俗
數
身
，
然
不
為
他
人
所
害
，
終
無
此
事
。
諸
優
婆
塞
當
知

，
閻
浮
裏
地
東
西
廣
七
千
由
旬
，
南
北
長
二
十
一
千
由
旬
；

瞿
耶
尼
縱
廣
八
千
由
旬
，
如
半
月
形
；
弗
於
逮
縱
廣
九
千
由

旬
，
土
地
方
正
；欝

單
越
縱
廣
十
千
由
旬
，
土
地
圓
如
滿
月

。
正
使
此
四
天
下
醉
象
滿
其
中
，
如
似
稻
、
麻
、
叢
林
，
其

數
如
是
，
猶
不
能
得
動
如
來
毫
毛
，
況
復
得
害
於
如
來
？
終

無
此
事
！
」
（
《
增
一
阿
含
經
》
卷
九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
冊
，
第
五
九○

頁
中
）

 44.�
參
閱
《
增
一
阿
含
經
》
卷
四
十
七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冊
，

第
八○

五
頁
上-

下
）
、
《
大
方
便
佛
報
恩
經
》
卷
四
（
第

三
冊
，
第
一
四
八
頁
中
）
。 

 45.�
《
增
一
阿
含
經
》
卷
四
十
七
中
，
佛
告
阿
難
云
：
「
提
婆
達

兜
從
地
獄
終
，
生
善
處
天
上
。
經
歷
六
十
劫
中
，
不
墮
三
惡

趣
，
往
來
天
、
人
，
最
後
受
身
，
當
剔
除
鬚
髮
，
著
三
法
衣

，
以
信
堅
固
，
出
家
學
道
，
成
辟
支
佛
，
名
曰
：
南
無
。
」
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冊
，
第
八○

四
頁
下
）
於
《
妙
法
蓮
華

經
•
提
婆
達
多
品
》
中
，
佛
說
：
「
告
諸
四
眾
：
提
婆
達
多

，
卻
後
無
量
劫
，
當
得
成
佛
，
號
曰
：
天
王
如
來
、
應
供
、

正
遍
知
、
明
行
足
、
善
逝
、
世
間
解
、
無
上
士
、
調
禦
丈
夫

、
天
人
師
、
佛
、
世
尊
。
世
界
名
天
道
。
」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
第
九
冊
，
第
卅
五
頁
上
）
在
《
薩
曇
芬
陀
利
經
》
裏
，
也
有

類
似
於
《
法
華
經
》
之
說
，
如
佛
言
：
「
調
達
是
我
善
師
，

善
師
恩
令
我
得
滿
六
波
羅
蜜
、
三
十
二
相
、
八
十
種
好
，
威

Mike
圖說
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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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
尊
貴
，
度
脫
十
方
。
一
切
皆
是
調
達
恩
，
調
達
卻
後
阿
僧

祇
劫
，
當
得
作
佛
，
號
名
提
和
羅
耶
（
漢
言
「
天
王
佛
」
）

，
當
得
十
種
力
、
三
十
二
相
、
八
十
種
好
。
」
（
《
大
正
藏

》
第
九
冊
，
第
一
九
七
頁
中
）

 46.�
佛
在
法
華
會
上
說
偈
頌
，
道
：
「
我
念
過
去
劫
，
為
求
大
法

故
，
雖
作
世
國
王
，
不
貪
五
欲
樂
。
搥
鐘
告
四
方
，
誰
有
大

法
者
？
若
為
我
解
說
，
身
當
為
奴
僕
。
時
有
阿
私
仙
，
來
白

於
大
王
：
『
我
有
微
妙
法
，
世
間
所
稀
有
。
若
能
修
行
者
，

吾
當
為
汝
說
。
』
時
王
聞
仙
言
，
心
生
大
喜
悅
，
即
便
隨
仙

人
，
供
給
於
所
須
，
采
薪
及
果
蓏
，
隨
時
恭
敬
與
，
情
存
妙

法
故
，
身
心
無
懈
惓
。
…
…
』
佛
告
諸
比
丘
：
『
爾
時
王
者

，
則
我
身
是
；
時
仙
人
者
，
今
提
婆
達
多
是
。
由
提
婆
達
多

善
知
識
故
，
令
我
具
足
六
波
羅
蜜
，
慈
悲
喜
舍
，
三
十
二
相

，
八
十
種
好
，
紫
磨
金
色
，
十
力
、
四
無
所
畏
、
四
攝
法
、

十
八
不
共
神
通
道
力
，
成
等
正
覺
，
廣
度
眾
生
，
皆
因
提
婆

達
多
善
知
識
故
。
』
」
（
《
妙
法
蓮
華
經
》
卷
四
，
《
大
正

藏
》
第
九
冊
，
第
三
十
四
頁
下
）

 47.�
堅
意
菩
薩
稱
提
婆
達
多
為
「
大
賓
伽
羅
菩
薩
。
」
（
《
入
大

乘
論
》
卷
下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三
十
二
冊
，
第
四
十
五
頁
上

）
《
大
方
廣
佛
華
嚴
經
不
思
議
境
界
分
》
則
將
其
視
為
菩
薩

，
而
示
現
聲
聞
形
：
「
復
有
無
量
千
俱
胝
諸
菩
薩
眾
，
示
聲

聞
形
，
亦
皆
來
集
。
所
謂
舍
利
弗
多
羅
、
蘇
補
底
沒
特
伽
良

演
那
、
羅
怙
羅
、
憍
陳
那
、
摩
訶
迦
葉
波
、
鄔
波
離
、
阿
泥

律
陀
、
纈
麗
縛
多
、
阿
難
陀
、
提
婆
達
多
、
跋
難
陀
，
而
為

上
首
。
一
切
皆
是
久
習
所
行
六
波
羅
蜜
，
能
近
菩
提
，
為
欲

利
益
諸
眾
生
故
，
於
此
雜
染
佛
土
，
示
聲
聞
形
。
」
（
《
大

正
藏
》
第
十
冊
，
第
九○

五
頁
中
） 

 48.�
手
比
丘
死
後
墮
地
獄
之
因
緣
，
可
參
閱
《
雜
阿
含
經
》
卷

三
十
八
「
第
一○

六
五
經
」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冊
，
第

二
七
六
頁
下
）
。
四
禪
無
聞
比
丘
，
出
於
《
楞
嚴
經
》
卷
九

，
其
中
說
：
「
得
少
為
足
，
如
第
四
禪
無
聞
比
丘
，
妄
言
證

聖
。
天
報
已
畢
，
衰
相
現
前
，
謗
阿
羅
漢
身
，
遭
後
有
，

墮
阿
鼻
獄
。
」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九
冊
，
第
一
四
七
頁
上

）
又
，
子
睿
《
首
楞
嚴
義
疏
注
經
》
卷
九
引
《
大
智
度
論
》

所
說
，
更
為
詳
細
：
「
此
比
丘
者
，
不
廣
尋
經
論
，
師
心
修

行
，
無
廣
聞
慧
，
不
識
諸
禪
三
界
地
位
。
但
精
勤
不
息
，
證

得
初
禪
，
謂
是
初
果
，
乃
至
四
禪
，
離
八
災
患
，
便
謂
已
證

阿
羅
漢
果
。
阿
羅
漢
者
，
此
云
無
生
，
我
已
證
得
無
生
果
。

已
離
三
界
分
段
生
死
，
所
作
已
辦
，
更
不
進
修
。
至
無
常
時

，
四
禪
中
陰
見
有
生
處
，
忽
然
起
謗
：
『
我
聞
羅
漢
已
得
無

生
，
今
日
云
何
更
有
生
處
？
若
如
是
者
，
佛
說
羅
漢
竝
是
虛

妄
，
故
知
無
有
得
涅
槃
者
。
』
由
此
起
謗
，
決
定
邪
見
，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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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陰
滅
，
墮
阿
鼻
獄
。
」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卅
九
冊
，
第

九
四
七
頁
中
） 

 49.�
據
《
佛
說
處
處
經
》
記
載
：
「
有
比
丘
行
道
得
一
禪
，
自
言

：
『
我
得
道
跡
，
第
一
禪
福
，
上
生
第
七
天
上
，
壽
一
劫
；

得
二
禪
，
自
計
得
斯
陀
含
；
第
三
禪
福
，
上
生
十
五
天
，
壽

八
劫
；
得
四
禪
，
自
計
我
得
阿
羅
漢
。
今
我
何
故
，
不
得
生

第
十
九
天
上
，
壽
十
六
劫
？
』
作
是
言
已
，
便
言
：
『
佛
為

兩
舌
耳
。
』
即
時
，
從
天
墮
地
獄
中
，
不
覺
失
天
上
壽
，
便

受
地
獄
罪
。
」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十
七
冊
，
第
五
二
七
頁
下

）
師
利
羅
比
丘
呢
，
因
貪
著
利
養
，
允
許
無
量
殺
生
，
而
入

地
獄
（
《
增
一
阿
含
經
》
卷
五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冊
，
第

五
七
一
頁
上
）
。 

 50.�
南
傳
巴
利
文
《
相
應
部
》
一
《
有
偈
篇
》
第
六
《
梵
天
相
應

》
作
「
瞿
迦
利
迦
」
（S
. 6: 10, B

rahm
asaṁ

yutta, 

S
ag

āth
āv

ag
g

a, S
aṁ

y
u

ttan
ik

āy
a, V

o
l.Ⅰ

, 

pp.150-1

）
、
《
雜
阿
含
》
卷
四
十
八
「
第
一
二
七
八
經

」
，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冊
，
第
三
五
一
頁
中
）
。

 51.�
《
增
一
阿
含
經
》
卷
四
十
八
「
第
五
經
」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
二
冊
，
第
八
一○

頁
中
）
。
《
佛
說
四
泥
犁
經
》
則
描
述
末

佉
梨
在
地
獄
中
蒙
受
諸
苦
之
情
形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二
冊
，

第
八
六
一
頁
中-

下
）
。 

 52.�
應
器
，
指
應
量
器
，
即
乞
食
之
缽
。
遺
餘
，
指
食
足
之
後
，

還
將
食
物
儲
存
起
來
，
以
便
再
食
。
如
《
佛
說
阿
那
律
八
念

經
》
云
：
「
比
丘
知
足
，
謂
應
器
、
法
衣
、
床
臥
、
病
藥
，

得
食
足
止
，
不
畜
遺
餘
，
義
當
從
是
。
」
（
《
大
正
藏
》
第

一
冊
，
第
八
三
六
頁
上
）
帝
舍
比
丘
違
背
戒
律
，
不
僅
蓄
積

食
物
，
還
弄
壞
其
他
比
丘
的
缽
，
所
以
墮
入
地
獄
（
《
大
正

藏
》
第
二
冊
，
第
八
六
一
頁
中
） 

 53.�
有
意
思
的
是
，
佛
未
曾
拯
救
墮
入
地
獄
後
的
善
星
，
倒
是
在

中
國
，
佛
教
界
不
僅
將
提
婆
達
多
變
成
五
百
羅
漢
之
一
，

也
沒
有
忘
記
將
善
星
、
瞿
迦
離
也
編
入
羅
漢
的
隊
伍
中
。

此
說
出
現
於
廣
西
宜
州
會
仙
山
保
民
寺
羅
漢
洞
內
崖
壁
上
的

《
供
養
釋
迦
如
來
住
世
十
八
尊
者
五
百
大
阿
羅
漢
聖
號
碑

》
（
參
閱
李
楚
榮
主
編
《
宜
州
碑
刻
集
》
，
廣
西
美
術
出
版

社
，
二○

○
○

年
，
第
五
十
九-

六
四
頁
）
，
其
中
調
達
排

在
第
一
三
九
位
，
瞿
迦
離
排
在
第
二
六
四
位
，
善
星
排
在
第

四
五
六
位
，
該
碑
文
刻
於
北
宋
元
符
元
年
（
一○

九
八
）
，

是
迄
今
為
止
我
國
發
現
的
最
早
的
五
百
羅
漢
尊
號
碑
。
其
羅

漢
排
列
順
序
與
後
來
流
行
的
《
南
宋
江
陰
軍
乾
明
院
羅
漢
尊

號
碑
》
（
參
閱
《
嘉
興
藏
》
第
廿
冊
，
臺
灣
新
文
豐
出
版
公

司
影
印
本
，
第
八
一
五
頁
上-

八
三
三
頁
上
）
的
排
列
順
序

出
入
很
大
。—

—
特
附
於
此
，
以
供
比
對
。 


